
附件3：

村（社区）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职责

（参考模板）

1.开展卫生健康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宣传，普及卫生健康知识;

2.落实公共卫生管理措施，做好卫生健康工作协调和组织动员，落实疫情防控“五有一网格”措施，做好辖区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管理，协助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;

3.组织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和心理咨询服务;

4.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参加环境卫生整治，落实病媒生物防治措施，推进卫生村（社区）、健康村（社区）创建工作;

5.开展人口信息收集监测和生育服务管理工作，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和持别扶助政策，做好孕产妇和0-6岁儿童、计生特殊家庭、农村“三留守”等重点人群健康关爱和帮扶

工作;

6.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，协助做好监督管理、健康扶贫等工作;

7.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幸福家庭创建等工作，倡导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;

8.组织对政府卫生健康工作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，反映群众卫生健康需求和建议;

9.协助完成其他卫生健康工作。



